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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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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

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

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

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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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能力。”[1]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一项新内容，也是对各级领导

干部领导能力的一项新要求，对当代中国意义重大。

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

矛盾的凸显期。它的机遇是，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整

个国家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稳定的。但是现代化

也面临着重要风险，即会存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问

题①。这种现象正在我国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群

体性事件从 2005 年的 8.7万件迅速增长到 2011年的

18.5万件②。实际上，还有大量的社会矛盾是通过和解、

调解或者法院诉讼的途径解决的，实际发生的社会矛

盾数量更多。所以，从社会矛盾发生的数量来看，“稳

定压倒一切”在当代中国仍有现实意义。当然，绝对

和谐的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在于如何

完全杜绝冲突，而在于如何管理冲突和化解冲突。因

此，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来维护稳定？

靠什么来化解社会矛盾？笔者认为，降低维稳成本，

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这也是十八大给我

们指出的基本方向。 

 

一、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方式解读 

 

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

基本方式。对于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而言，都要“深

刻认识法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推动力，是一个地

方的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竟争力，坚决纠正把法治和改

革发展稳定对立起来，认为依法办事是束缚手脚、妨

碍改革、阻碍发展、影响稳定的不正确观念和做法，

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

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努力使改革发展稳定进程

与法治建设进程相协调、相一致。”[2]在社会矛盾化解

的过程中运用法治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提出了系统

的方法论。 

所谓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是指在化解社会

矛盾过程中，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

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

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

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法治方式

是对全民行为方式的要求，但主要指称权力运作的方

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行为方式。”[3]

因此，理解法治方式的特征，必须从历史的、横向的、

综合的等多方面来进行，达到全面理解的目的。 

第一，这是一种理性文明方式。“要探明法治方式

的内涵以及问题指向，就需要观察我国过去的社会治

理方式，以明确法治方式所针对的人治或专制的因素，

进而揭示法治方式的特定意义。”[3]从历史来看，我国

曾经有过用“盖帽子”等方法掩盖矛盾或者化解矛盾

的历史，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用与法治相对的人

治方式、野蛮方式、暴政方式制造社会矛盾的行为。

因此，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目的就在于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依靠

法律，根据法律，相信法律。这里的当事人实际上既

包含了普通群众，更包含了各级政府。这种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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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在平等说理、依法说事、合法配权的基础上进

行的。这里说的理性文明是指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必

须冷静客观分析矛盾性质和事实，避免无辜之人受到

牵连和伤害，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矛盾对方及其

家人，使得矛盾化解有理有据有节。 

第二，这是一种普遍适用方法。社会矛盾本身是

不可能复制的，但是类似的社会矛盾会发生在不同的

时空。解决社会矛盾，不仅只是给特定的当事人一个

说法，更要给潜在的当事人一个说法。今天人们可以

按照此种方式来化解此种纠纷，那么明天另外一个当

事人也必须能够按照此种方式来化解此种纠纷。这就

是法治方式所能够给予的。如果一个当事人在政府门

口或者在法院门口一顿大闹，或者威胁要自杀、威胁

要自焚、威胁要跳楼，就能将本已严重犯罪的行为按

照轻罪处罚，或者不了了之，这是法治所不允许的。

一个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应

付一时性的变故而制订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

的自冾性和连续性。这样，人们为将来的交易制定计

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

的法律，人们也不会对此给予某种深刻的信仰，从而

社会矛盾处于无序化状态。法治方式所解决的纠纷，

尽管可以采用合法合理的策略，但是对于类似问题而

言，是具有可复制性的，因而是能够普遍适用的。 

第三，这是一种尊重权利方法。化解社会矛盾，

关键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甚至在社会出现不稳定状态

之时，国家的维稳都必须先维权。清朝时期的思想家

就说过：“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

此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    

殊。”[4]化解社会矛盾适用法治方式，就必须尊重和保

障权利。马克思说：“权利，就它的本性而言，只在于

使用同一尺度。”[5]也就是说，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就应该是该保护的权利应当是在同一水平线上坚决给

予保护，不该保护的利益，绝对必须给以必要的扬弃。 

第四，这是一种综合平衡方法。社会矛盾的发生，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也有

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更有时代价值的原因。在当今

时代，采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说

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是唯一方法。相反，用法治方式

化解社会矛盾既可以采用法律方法来解决，也可以采

用经济方法、政治方法、思想方法，当然还可以采用

其他能够为我所用的方法，前提是这些方法的适用都

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运用法治方式解

决社会矛盾要关注各方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而且，在多元方法多管齐

下之时，化解社会矛盾还可以采取合法的策略。比如，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三调联动总体来说就是综合平衡方

法的体现。而在调解或者和解的过程当中，居中调解

人就可以采用相关策略以达到最大程度之矛盾化解。 

 

二、化解社会矛盾运用法治方式的理由 

 

正视矛盾，恰当分析问题本质，当前的社会矛盾

爆发因素要求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一) 承继历史文明成果，法治方式是化解社会矛

盾的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是纠纷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解决

纠纷的历史。自有纠纷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先后主要

出现过三种纠纷解决方式。 

第一种是复仇解决方式。当人们受到侵犯时，都

会有一种本能反应，及时有效报复对方。历史上，复

仇解决方式一度是社会矛盾化解的主要方式。当受到

他人侵犯时，“除了情绪上表现出气愤外，行动上就是

惩罚侵犯者。最轻微的是拒绝同其交往⋯⋯重则会以

自己可能的力量反击侵犯者，使侵犯者痛苦、受伤甚

或死 亡。”[6]这就是报复或者复仇。复仇方式基于本

能而产生，在古代社会具有较大的适用空间。恩格斯

说：“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

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

的安 全。”[7]就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复仇制度的完

善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的是文明的发达程度。在人

类历史上，用复仇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比比皆是，因复

仇而名垂青史的人物也比比皆是，比如赵氏孤儿③。在

西方法律传统的视野中，复仇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

公道。”[8](14)即使是在西方神话当中，有关复仇的故

事也较多，比如特洛伊战争④。虽然复仇是人类基于报

复本能的自然反应，是一种矫正正义，但它在构建社

会秩序上存在诸多缺陷。在故事《赵氏孤儿》中，屠

岸贾杀了赵盾，为了防止复仇又杀了赵盾全家；而赵

氏孤儿为了防止“屠氏孤儿”的出现又杀了屠氏全

家，600 多条人命被无辜杀害。对于人生而言，有些

人可能会因为复仇而活着，当复仇完毕以后又会因为

担心别人的复仇而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法律

而言，复仇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所以培根认为：“人之天性越是爱讨这种公道(指复

仇)，法律就越是应该将其铲除；因为首先犯罪者只是

触犯了法律，而对该罪犯以牙还牙则使法律失去了效

用。”[8](14)总之，复仇方式可以从精神上或者肉体上彻

底威慑或者消灭对手，实现武力征服，但过于血腥、

残暴，而且容易导致双方两败俱伤，因而逐渐被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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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所抛弃。 

第二种方式是神判解决方式。神判是以神灵为后

盾的纠纷裁决方法，它存在于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

文化之中，有热铁神判、沸水神判、冷水神判、司法

决斗等方法。[9]每个初民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设定神灵

和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他们寄望于神灵，并坚信它们

会对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作出赞成或不赞成的反

应。一旦人们不能收集到确凿的证据来查明案件的事

实情况、解决争议时，便总是转向求助于神灵。[10]由

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进化程度的限制，相当多的民

族采用神明裁判的方式来解决疑难纠纷，如白族的捞

油锅法[11]。神判法既是一种陋习，又是实现司法公正

的一种工具。它虽然没有现代司法制度那样完善，但

毕竟把人们为解决争议所采取的血亲复仇、部落械斗

引向了一个没有“流血冲突”的司法渠道，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司法的原始正义。然而从根本上看，神判

方法较为残忍，而且对那些被冤枉的人来说，会留下

终身伤害，甚至带来冤假错案。鉴于这种解决方式的

不科学性，其被历史所抛弃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是法律解决方式。相比于复仇解决法和神

判解决法，法律出现作为纠纷解决的方法，是人类文

明的巨大进步。制度化、规范化、普遍化的法律解决

方式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法治方式。法律方法

作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解决方法，从整体上看是由其成

本低、效益高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方法化解社会矛

盾的最大特点有两个，即可预测性和平等性。可预测

性是指法律在实践中的事先预判以及对可能结果的出

现所作的预测。违背了可预测性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

可预期性的法律，使得当事人双方皆有可能根据现有

的法律判断事件的结果，从而谨慎思考自己的行为属

性。平等性是法律解决方式的第二个特征。社会生活

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具有不同的矛盾。

但是社会生活又是可以类型化的，类型化了的社会生

活必须遵守同一规则，即相同事情应当同样处理。不

能对类型化的行为进行类似处罚，将会严重违背人们

的平等观念。很多社会矛盾的发生，乃是平等性的丧

失所导致的。 

(二) 总结现有经验教训，法治方式有可复制性和

可推广性 

人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是一种依靠裁判官的个人

能力和魅力的解决方式。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

有这样的故事：冯法官是审判官，阿洛是刚出校门的

大学生，杨阿姨是书记员。第一天办案，法官们碰到

这样一个案件：两妯娌要分家，但是却长达半年没有

一个好的解决家产的方法，分歧就在于一个泡菜坛子。

无论别人怎样开导解释，妯娌俩就是不言语不松口。

最后老冯的办法绝了，摔了泡菜坛子，赔了 5块钱，

一人分了 2.5 元，二人钱接了，谢谢却没有说！这种

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方法，虽然很有特色，也确

实解决了纠纷，但是可推广性值得反思。如果解决纠

纷要靠法官出钱来化解纠纷，不光说需要法官有同情

心，关键还在于法官那点工资能买得起多少个泡菜坛

子？由此可见，人治方式的特点是：第一，需要天时

地利人和，即当事人双方必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碰到对的法官，否则就很难顺利解决。第二，不具有

可复制性，很难为其他纠纷解决提供智慧支持。第三，

对法官的要求很高，必须是有高尚精神、高超智慧和

熟悉民情风俗。可见，人治方式不能从根本上依靠制

度能力，因而是一种难以推广和复制的方式。 

相比之下，法治方式是一种按照程序和规则解决

社会矛盾的方法。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纠纷，基于人类

逐步认识到复仇等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暴力方式的血

腥、神判方式的玄幻性。同时，法治方式解决纠纷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为了降低纠纷解决成本而提出的

一种高效益的纠纷解决方式。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的

选择方式，法治方式承担社会纠纷解决的功能是不能

够被忽视的。在历史上，用法治方式解决建国问题，

而不是诉诸战争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建国。美国在完成

独立战争之后，建立了邦联制。这是一个没有主权的

国家联盟，华盛顿曾戏称当时的美国是“用沙子扭成

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邦联制美国遇到许多内

忧外患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787 年 5 月 25

日，各州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会议第一天，55

位代表做了三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选举一个会

议规则起草委员会，制定保证会议顺利召开的程序规

则。表面来看，会议一开始，就花一定时间来制定开

会规则，似乎有些浪费时间，制定出来的规则也有些

烦琐。然而，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一开始就着手制定

会议规则，表明他们具有极为强烈的规则意识。换句

话说，从一开始，他们就要玩一种崭新的政治游戏，

一种按照法律办事的“政治游戏”。经过长达 3个月的

有秩序的争论，制宪会议终于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

宪法》，使联邦成为一个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从邦联

政府到联邦政府的转变，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瞩目的

一页。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美国的这些国父们

一开始就采用了法治方式，注意按照法律规则办事，

将国家大事置于法律的框架范围来解决。这是了不起

的典范。美国国父们的守法信法行为也影响到了后来

者。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世纪司法大战”。当美国人为民主与法制的平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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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伤脑筋时，最后一锤定音的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我们从中可以获取的知识是：关涉总统宝座的纠纷不

是只有战争可以解决，法律也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

能够解决得很好。可见，法治方式运用得当，是能够

避免流血冲突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整体来说，法治方

式化解社会纠纷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趋势。 

(三) 概括比较方法效果，依法解决的社会纠纷更

容易促进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应当说是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各种各

样的新事物与旧思想尖锐对立，各种新旧利益之间也

矛盾不断。但是为什么当代中国还没有处于混乱状态，

整体上还是和谐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化解社会

纠纷方面还是取得了诸多成就的。正因为成就突出，

所以一旦发生群体性的社会矛盾，就显得比较扎眼。

而从根本上说，许多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也是

应当可以依法化解的。笔者列出表 1对一些处理得比

较成功和一些不成功的事件进行简单比较。 

 

表 1  部分群体性社会矛盾处置效果对比 

事件 发生起因 
政府前期 
处理方式 

政府后期 
处理方式 

定州事件 征地拆迁 暴力强拆 依法处理 

瓮安事件 
对一名女学

生死因的鉴

定结果不满 
信息不公开 信息公开 

孟连事件 橡胶利益 
禁止农民私自进

行橡胶交易，动

用警察抓人 

胶农与橡胶企业

利益调整 

石首事件 一具男尸 
谣言导致两起群

体性事件 
群众参与， 
公开信息 

富锦长春岭

事件 
对政府 
圈地不满 

群众自发上方，

堵路，警察参与，

骚乱发生 

信息公开， 
依法处理 

乌坎事件 
乌坎村民 
权利诉求 

堵和压 
信息公开， 
依法处理 

 

从表 1中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一开始就认真

对待民众诉求，保护民众权利，社会矛盾化解就比较

容易。很多时候，比较大的社会矛盾，比如群体性事

件，成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利。第二，在社会矛盾化解

过程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注重依

法进行信息公开，注重辟谣，就占据了先机和主动权，

容易化解矛盾和纠纷。第三，在矛盾化解过程当中，

依法化解矛盾，并做到信息公开的，矛盾化解较为容

易；如果化解矛盾严重违反法律，容易导致民众逆反。

比如，乌坎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并不能一味地说

乌坎的老百姓是刁民。在最初的时候，村民就要求查

清最近十几年的土地买卖情况、村干部选举情况和村

务账目情况，这些要求从法律上说都是合理的，这是

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但是，汕尾市政府和陆

丰市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依法处理事件，而是采用

压制的方法来处理纠纷，这样才导致民怨发生。后来，

广东省的表态是“陆丰乌坎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

的，基层党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而事实上，广

东省委工作组初步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乌坎村民的要

求是合法合理的。人民日报 2011年 12月 22日发表题

为《“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的评论，认为：“群

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

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

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

激对抗。”[12]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的失误正

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

升级为过激的行动。如果基层政府甚至是汕尾市政府

一开始就重视村民的呼声，依法处理乌坎村民的要求，

后来的乌坎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总之，法律不仅可以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维护社

会的公平正义，还可以为采取各种措施有序地化解社

会矛盾提供法律秩序的保障。可见，法律是化解社会

矛盾的重要的、精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13]。说法律

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是认为法律在解决社会

矛盾过程中不可缺少，但是又不是唯一的方法。 

 

三、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 

 

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

不同族群之间基于物质或精神权利的冲突而产生的矛

盾或纠纷。正确、及时依法解决社会矛盾，确定解决

社会矛盾的法治路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也是维护人民权利的需要。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

式，实际上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

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

而化解矛盾。 

(一) 把握矛盾过程，分步骤处理相关问题 

社会矛盾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对于那些长期存在

而又没有造成大规模社会影响的社会矛盾，我们可以

慢慢做工作、讲程序，但是对于紧急性的社会矛盾，

我们必须根据有关法律的要求，根据自己的职责，坚

守岗位，按照如下步骤处理。 

第一，控制事态，防止恶化。对于社会矛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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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要防止出现更为严重和恶

劣的后果。因此，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采取得力

措施立即制止矛盾扩大化，尽量减少损失，降低影响。

要注意的是，控制事态必须合理合法，除非必要，否

则不要轻易使用警察或者其他武力，更不能抓捕或者

殴打无关群众。 

第二，抓住关键人物。这里的“抓住”不是指逮

捕，而是要密切关注到在纠纷现场起引领作用的人物，

依据其行为性质进行引导。如果能够根据对事件的了

解，与主要人物进行对话，获得他们的谅解或理解与

支持，显然是比较成功的一步。 

第三，信息公开，发布事实真相。真相是化解纠

纷的重要路径。很多矛盾的发生就是真相缺席所导致

的。瓮安事件发生过程中，至少流传过多个版本的谣

言，当地政府都没有引起重视，错过了避免事件发生

的最好时机。 

第四，依法处理。社会矛盾平息以后，对于事件

参与人的性质要从法律角度进行评估，但是不得采取

秋后算账形式，乱抓人，乱拘留。抓捕和拘留行为必

须有法律依据。 

(二) 要以合法处置为中心，兼顾地方风俗习惯 

社会矛盾发生以后，作为公民的当事人当然可以

合意解决，只要不违背一般强行法，其合意就是合法

合理的。不能合意解决的社会矛盾，化解矛盾的裁判

者就必须坚持以合法为中心。“合法”的含义有二： 

合法解决纠纷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社会矛盾化解要

符合法律的要求。用法律来解决纠纷，是法治的应有

要求。社会矛盾化解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具体来说包

括：第一，目的合法。化解社会矛盾，应符合法律、

法规明示或暗含的目的。第二，手段合法。化解社会

矛盾的方式和实现手段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

能恐吓、威胁或者以其他方式强迫当事人化解纠纷和

矛盾。其中的手段，首先就是依赖信息公开，让人民

知道真相，甚至可以让人民参与。其次还要畅通利益

表达渠道。要化解矛盾，当然要知道利益诉求，才能

依法化解。禁止利益表达，当然只能导致更大的反弹。

最后，还应当充分发挥公众参与，让百姓为自己做主，

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三，依据合法。化解社会矛盾，

其依据不能违背法律的要求。第四，程序合法。化解

社会矛盾，特别是政府机关在做出决策时，或者法院

在依法进行纠纷化解时，程序问题至关重要。政府决

策违背程序导致败诉的案例已经非常多了，比如长沙

的“凤凰山庄诉长沙市人民政府案”。 

第二层含义是化解社会矛盾必须要充分关注道德

与习惯。2007年，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法官在执行一

起离婚析产案件时，仅因为一只马桶，遭到当地近百

名村民的阻挠，执行人员被围困两个小时之久。一只

马桶在市场上仅售 100多元，为什么在执行时遇到如

此大的阻力？原来，法院的判决和执行触动了当地的

一个习俗。当地女儿出嫁，总得陪上“三圆一响”，

这“三圆”中就有“一圆”叫做“子孙桶”(就是马

桶)，寓意子子孙孙繁衍生息、人丁兴旺。在当地农村，

这种风俗延续至今，所以谁从男方家中拿走“子孙

桶”，就意味着男方家要断子绝孙。经验和教训给了

泰州两级法院启迪：在办案过程中，在不与宪法、法

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相冲突的前提下，充分尊重

民间的善良风俗是顺应社情民意、理顺群众情绪，增

加社会和谐因素的有效途径。[14]要解决的问题是，依

据风俗习惯化解社会矛盾，是不是违法？实际上，这

并不违法。其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

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

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三) 恰当确定社会矛盾的性质，分门别类采取合

理的处置方法 

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曾经指出：“在

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

民内部的矛盾。”[15]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理解，我们已

经不存在剥削阶级，因此，我们国家的大多数矛盾都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存在少数恐怖分子分裂国

家的敌对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矛

盾的处理方法是否得当显得尤为重要。正确界定社会

矛盾的性质，就可以采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没

有正确界定社会矛盾的性质，容易采用错误的方法处

理问题。从现实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在今天仍然

具有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新时期人民群众

的利益诉求应当以法律为标准进行认定，符合法律的

利益诉求为权利主张，不符合法律诉求的利益主张不

予以支持；第二，目前，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分裂势力，

带有政治目标，我们要给予防范和警惕；第三，目前

社会处于转型期，有一些人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违背社会主义法律，对于这一小部分人，必须依法惩

处。要指出的是，确定矛盾的性质，就要看其是否带

有政治目标。我们不能把简单的权利诉求放大为政治

诉求，这样会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反而无法解决矛

盾。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分裂势力，防范恐怖活动，

坚持依法处理。 

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见表 2)，究其实

质，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满足。这提示

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各级地方政府要有权利

意识和利为民所谋的意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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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利于维护党群关系的法治方式来处理，不能动

辄就采用武力方式镇压。但是，对于分裂国家的恐怖

活动，则必须是依法进行严惩和打击。不同性质的事

件，应当采用不同的法治方式。 

(四) 适当采用合法合理策略，有针对性地化解 

矛盾 

社会矛盾化解的过程，是依法化解的过程。在遵

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策略的运用是允许

的。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张家的猪拱了李家的罐罐山(罐罐山，就是祖坟的意

思)。李家要求张家赔偿一场法事，但是遭到了张家的

拒绝。于是，张家和李家的家族开始武力对立起来。

迅速赶到矛盾现场的冯法官在查明事实之后，做了一

个决定，既然张家的猪拱了李家的罐罐山，而张家不

肯赔偿，那么，李家也可以把猪赶出来，拱了张家的

罐罐山，这样，两者就扯平了。张家一听，马上软了，

答应做一场法事来赔偿。实际上，冯法官在这里就是

采用了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从本质上看是符合法治精

神的。 

(五) 合理运用法律适用方法，坚守法治原则和精

神 

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适用法

律的过程。在法治理论当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在法

律适用过程中，一般要优先适用法律规则，即具体的

法律条文。如果适用法律规则会违背社会公平正义或

者违背社会公德，则可以适用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

可以采用法律解释、利益衡量等多种方法。 

第一，要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行使自由裁量

权，要结合立法宗旨和立法原意、法律原则、国家政

策、司法政策等因素，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对法

律条文作出最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具现实合理性

的解释。很多时候，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就是通过

对当事人进行说法解读法律的过程。正确的运用法律

解释的方法，可以让当事人更加明确法律条文的内涵

和意义，达到让其晓法的目的。 

第二，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行使自由裁量权，

要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各种利益关系，对相互冲突的权

利或利益进行权衡与取舍，正确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生存利益与商业利益

的关系，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努力实现利

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必

须正确衡量各种利益。特别是要坚持人民群众利益优

先原则，正确定位群众利益。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法律适用方法，也能在化解

社会矛盾过程当中大显身手。总之，运用法律适用方

法，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必须坚持目的

与手段的统一，坚守法治原则和精神。 

(六) 要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有学者指出，今天中国的稳定已无法通过自上而

下的政府控制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成

员权利状态稳定，来自于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畅达和

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因此，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

的是要保障公民权利。 

维稳先要维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要产权体

系可靠，人们可以期待他们的产权能够得到保护，就

意味着他们衣食无忧，生存得到保障。一些影响稳定

的事情发生，往往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

到侵害。对于这种情况，仅靠末端处置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把不稳定的“病根”挖出来、去

除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表 2  部分群体性事件性质确定比较分析 

事件 
前期性 
质确定 

前期处 
理方式 

后期 
性质确定 

是否带有

政治目的

定州事件 阻止、妨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堵和压 
国华定洲电厂灰场建设用地导

致的拆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 
否 

孟连事件 农村黑恶势力作怪 
禁止农民私自进行橡 
胶交易，动用警察抓人

权利诉求，人民内部矛盾 否 

乌坎事件 

(事件与)在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
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

系，把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无限放

大 

堵和压 权利诉求，人民内部矛盾 否 

拉萨 3.14事件 藏独分子支持的暴力犯罪事件 依法惩处 藏独分子支持的暴力犯罪事件 是 

新疆 7.5事件 民族分裂分子支持的暴力犯罪事件 依法惩处 
民族分裂分子支持的暴力犯罪

事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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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还必须考虑维护社会公

正。只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化解社会各种矛

盾。具体而言，维护社会公正的要求是：第一，化解

社会矛盾必须注意对案件当事人公正。如果处理一桩

案件时，在当事人之间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是不可

能实现纠纷化解的。第二，化解社会矛盾必须注意到

现在的当事人与未来的当事人之间的公正。第三，化

解社会矛盾还要符合旁观人的公正观念。第四，坚持

维护社会公正要符合法律公正，不能打着所谓公平正

义的旗号来破坏法律正义。 

 

注释： 

 

① 有学者指出：“从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人们得
到一个经验性的结论：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300 美

元到 4000 美元是一个社会剧烈震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传

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整个社会结构将完成一次

彻底的更新。事实上，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相似的时

期。”转引自郭树清：《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解决

方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 10期。 

② 此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统计而
成。 

③ 《赵氏孤儿》的主要内容是：晋国奸臣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
杀了政敌赵盾及其全家。赵盾遗有一子，名为赵氏孤儿。20

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知悉往事，发动兵变，同样杀了屠

岸贾及其全家。减晋叔编:《赵氏孤儿大报仇》，载《元曲选》

第 4册，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 1476页以下。 

④ 特洛伊战争本身就是因为希腊第一美女海伦被夺而引发。特洛
伊战争结束后，因为阿加门隆攻特洛伊，为了平息海神带来的

海上风浪，献计将女儿牺牲；由于当时的复仇制度，活着的人

必须要为被杀害的亲人复仇，而阿加门隆的妻子后来就杀了阿

加门隆；而同样的阿加门隆的儿子又必须为父亲复仇，于是他

杀了他自己的母亲。但是根据规定，他必须向杀害他母亲的人 

复仇，也就是他必须向自己复仇。参见贺明华编译：《希腊神

话故事精选》（2），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13−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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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y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by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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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method to reduce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lies i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we should be based on legal disposal, and that we can use 

multiple methods, including using the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strategy. It is certain that,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and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not only to properly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but also to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maintain social justice. In fact, in order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the 

resolu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to use the rule of law refers to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legal relations and grasp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 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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